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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2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有关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 

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

坦：决议草案 

  处理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和有关邻国的难民、流离失所者、其他形式的

非自愿流离失所和回返者问题区域会议的后续行动 

 大会， 

 回顾其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13 号、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173 号、

1995 年 12 月 21 日第 50/151 号、1996 年 12 月 12 日第 51/70 号、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2/102 号、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23 号、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54/144

号和 2001 年 2 月 19 日第 56/134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
 

 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2
 

 重申 1996 年处理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和有关邻国的难民、流离失所者、其

他形式的非自愿流离失所和回返者问题区域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3
 作为今后

活动基本指导工具的重要性和继续有效性，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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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移徙和流离失所问题仍然严重，必须为会议采取

后续行动， 

 回顾会议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决定，继续开展“1996 年难民、流离失所者、

移徙和庇护问题日内瓦会议后续行动”进程内的活动，为期五年， 

 又回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移徙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和欧洲委员会根据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建议共同编制的关于主题问题

的工作计划， 

 欢迎在这一计划的框架内，于 2001 年 11 月 20 日至 23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

二次专家会议，讨论了庇护制度发展情况和寻求庇护者待遇这一专题，以及在适

当地注意到难民保护问题的情况下，为改善移徙管制和边界管理所做的国际努

力；并鼓励所有牵头机构继续执行该工作计划。 

 又欢迎在跨境合作的框架内展开的分区域主动行动以及 2002 年 9 月在瑞典

科尔莫登举行的高级别审查会议， 

 重申会议的意见，即处理人口流离失所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受影响的国家，

并且应将这些问题视为国家优先事项，但同时确认必须加强国际支助，协助独立

国家联合体各国为在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的框架内有效履行这些责任所做的

国家一级努力，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移徙组织和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努力制定战略和实际办法，来提高原籍国能力建设工作的效力，并加强

有关方案，以解决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所关心的各类问题， 

 注意到《行动纲领》所产生的积极成果， 

 深信必须进一步加强实际措施和继续维持区域办法，以便有效执行《行动纲

领》， 

 关切地注意到已决定推迟召开讨论会议决定执行情况的高级别审查会议， 

 回顾维护和促进人权以及加强民主体制是防止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重要因素， 

 铭记只有通过所有有关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其他行动者进行合

作和开展协调的活动，才能促进和确保坚持《行动纲领》所载各项原则和建议， 

 1. 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2
 

 2. 吁请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政府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

移徙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合作，加强对处理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和有关邻

国的难民、流离失所者、其他形式的非自愿流离失所和回返者问题区域会议的后

续行动的努力和互相合作，并且欢迎它们在执行区域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3
 方

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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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所有尚未加入和充分执行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4
 和 1967

年《议定书》
5
 的国家加入并充分执行《公约》和《议定书》； 

 4. 吁请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本着团结和分担责任的精神为执行《行动纲

领》的后续行动提供适当形式和适当水平的支持； 

 5. 请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在执行后续行动的框架内为筹措项目和方

案经费作出捐助； 

 6. 请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加紧双边、分区域和区域合作，在这些活动中继

续兼顾其承诺和利益； 

 7. 吁请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政府继续加强对《行动纲领》基本原则的承诺，

特别是对人权和难民保护原则的承诺，并提供高级别政治支持以确保执行为《行

动纲领》进行的后续活动； 

 8. 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移徙组织加强同其他主要国

际行动者，如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委员会以及人权、发展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便更妥善处理《行动纲领》后续活动中的各种复杂问题； 

 9. 欢迎在建设民间社会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通过发展非政府部门和发

展非政府组织同一些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并在这方面注意到坚

持《行动纲领》的原则和成功促进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人权领域； 

 10. 鼓励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会议的后续行动，请它们以行动更大

力地支持各有关国家之间建设性的多国对话进程； 

 11. 强调必须执行《行动纲领》中关于确保尊重人权的后续活动，尊重人权

是管理移徙流动、巩固民主及实现法治和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 

 12. 确认必须在严格遵守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包括人道主义、人权和难民法

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导致新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流动和其他形式的

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 

 13. 请秘书长就执行《行动纲领》后续行动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六十届会

议提出报告； 

 14.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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